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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债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日”）在【广州】市【天河】区（“签订地”）签订：

甲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俊杰
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庆慧中路1号1栋506房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58楼
邮编：510623
电话：020-66811898

乙方：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上述主体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1.甲方就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明细》（见附件一）所列示的标的债权，在【京东拍卖资产处置平台】（以下简称“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乙方参加竞价并竞买成功成为买受人。
2.乙方在已被甲方告知并完全清楚地知道受让标的债权风险的基础上，愿意按现状整体受让甲方上述标的债权。
3.甲乙双方为进一步确认双方之间就标的债权转让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平等自愿、充分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以昭信守。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下列词语应具有如下特定涵义：

1.1 主债权：指截至基准日，甲方在《标的债权明细表》（本协议附件一）所列示的对主债务人享有的并依法可向乙方转让的债权。

1.2 从权利：指截至基准日，甲方依法享有并可向乙方转让的与主债权相关的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权等担保权利及附属权利。

[bookmark: _Ref128677616]1.3 标的债权：指截至基准日的主债权、从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它相关权益的通称。其他相关权益是指：基准日前，甲方（及其前手）因管理、处置需要可能已与《标的债权明细表》中部分债务人（包括担保人）达成包括但不限于重组协议、和解协议、抵债协议，或接受法院抵债裁定，而这些协议可能并未履行完毕或抵债物未完成过户，因此，乙方受让的对该等债务人（包括担保人）的债权，已从原始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前述协议项下或法院生效裁定所对应的权利。

1.4 成交价款：指乙方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所应支付的价款。成交价款的数额以乙方在处置平台竞价成交的数额为准。

1.5 标的债权文件：指截至债权转让通知日甲方所持有的与确认和行使标的债权相关的协议、合同、权利凭证、仲裁裁决、法院判决和裁定等全部法律文件。包括截至基准日甲方所持有的并通过处置平台等其他方式向竞买人披露的与标的债权相关的法律文件和甲方所持有的在过渡期内新产生的与标的债权相关的法律文件。

1.6 基准日：指甲方确定的计算标的债权账面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截止日，即【2026】年【4】月【30】日。

1.7 成交日：指【京东拍卖资产处置平台】竞价成交之日。如只有一人参加竞价，在补登竞价公告后出现新的竞价者而进行第二次竞价，则第二次竞价成交之日为成交日。如不涉及补登竞价公告后的第二次竞价，则第一次竞价的成交之日为成交日。

[bookmark: _Hlk6082037]1.8 权利转移日：指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期限支付完毕全部应付款项（成交价款及其相应资金占用费、损失赔偿、违约金等所有应付款项）至甲方指定账户之日。自该日起，与标的债权有关的全部权利自甲方转移至乙方，乙方由此享有标的债权。

1.9 债权转让通知日：指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标的债权对应的全部款项的前提下，就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整体转让事宜，甲方或甲乙双方以公告或公证送达等其他形式向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出通知之日。

1.10 过渡期：指自基准日起至权利转移日止的期间。

1.11 交接期间：指自权利转移日次日至双方签署完毕标的债权文件的交接文件之日（含本日）的期间。

1.12 法定期间：指依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种期间，包括但不限于上诉期、申诉期、公告期、申请执行期间、保证期间、破产债权申报期间。

第二条 风险揭示及决策

2.1 就标的债权转让事宜，甲方特向乙方作出如下风险提示；乙方对以下风险表示完全知晓并自愿承担由此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及法律风险。
2.1.1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标的债权后，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限制，导致乙方能够行使的标的债权数额可能小于本协议（含附件）中列明的标的债权数额。

2.1.2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标的债权后，可能无法享有甲方所享有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各项优惠条件和特殊保护，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和诉讼方面的优惠和特殊保护。

2.1.3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标的债权后，对该标的债权在基准日以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的请求权，乙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

2.1.4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因法律或政策原因，在乙方受让债权后以其名义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变更诉讼或执行主体时，该等法院或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不予审理、不予变更、不予执行等致使乙方权利难以行使或落空的风险。

2.1.5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若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对标的债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单位对标的债权行使其优先购买权，从而导致甲方不能依据本协议约定将该等标的债权转让给乙方或甲方转让行为无效，或使乙方存在获得该标的债权相关权利的障碍。乙方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并接受该等风险，同时放弃追究在此种情形下甲方的任何责任。

2.1.6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缺陷，以至于乙方预期利益无法实现。乙方同意甲方对其所转让的标的债权不承担合法性、有效性等法律瑕疵的担保责任。乙方受让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的瑕疵或缺陷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项或多项：
A. 与标的债权相关的债务人和/或担保人和/或第三方可能存在破产、被解散、被注销、被撤销、被关闭、被吊销、歇业、下落不明以及其他主体存续性瑕疵的情形；
B. 标的债权可能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或丧失相关的法定期间、或因其他原因已部分消灭、丧失胜诉权或不能被确认、因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有效抗辩而不能实现或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
C. 标的债权可能存在未生效、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
D. 标的债权文件可能存在不完整、原件缺失或内容冲突等相关情形；
E. 担保合同可能存在约定主债权未经担保人同意不可转让或担保人只对特定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F. 担保物、抵债资产等可能发生灭失、毁损且没有代位物或其他物上代位权可行使，或存在欠缴税费、无相关权属证明、无法办理权属变更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重复抵押，或不能实际占有、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丧失使用价值或其他减损担保物、抵债资产价值的相关情形；
G.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因甲方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继续查封而导致甲方对债务人的资产失去实际控制权；
H. 涉诉标的债权可能存在败诉、不能变更诉讼主体、执行主体等诉讼风险；
I. 标的债权可能存在欠缴各种诉讼费用的情形；
J. 标的债权可能已被全部或部分减免、被抵销、被清偿；
K. 原债权人未就标的债权的转让行为通知债务人或担保人，使得债权转让行为尚未对债务人或担保人发生法律效力；
L. 银团贷款或社团贷款仅发生部分转让的情形；
M. 标的债权可能存在与保证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的情形，存在保证人不再出具书面同意转让债权而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风险；
N. 标的债权及其附属的最高额抵押、动产浮动抵押，可能因最高额抵押的决算期未届满或动产浮动抵押财产范围未确定而发生一次或数次转让，从而导致抵押权甚至主债权落空的风险；
O. 《网上竞价声明》《竞买须知》《竞价公告》《竞价成交确认书》等竞价文件中披露的其他瑕疵、缺陷、风险、责任、义务等。
P. 标的债权的其他瑕疵或重大缺陷。
2.1.7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本协议附件一所列的标的债权金额仅为甲方根据材料统计而所作的一般性描述，可能存在误差，或因其他原因，从而导致乙方实际接收的标的债权金额与本协议表述的标的债权金额以及本协议附件一中所列标的债权金额不完全一致。甲方对此等金额误差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甲方此次系按照本协议签订时的标的债权的现状进行转让，若该等标的债权的有效性、金额与甲方判断或裁判机构最终认定的有效性、金额存在差别、误差，并不属于甲方违约。
2.1.8乙方已被告知、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协议及其附件揭示的风险，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愿承担由上述风险造成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相应预期利益的后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不得因此要求解除本协议，并承诺不会因此要求甲方采取补救措施、支付费用或补偿款项或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乙方承诺不会因此要求减少、降低成交价款的金额或拒绝支付标的债权成交价款。

2.2乙方独立决策

  乙方在此确认，其对标的债权进行了独立完整的尽职调查，现已对标的债权做了充分、必要的了解，乙方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并不依赖于甲方提供的任何与标的债权有关的文件、资料、说明或协助，并表示就标的债权的现状及其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协议拟购买的标的债权的特殊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回收该等资产可能面临的困难）完全清楚、认可与接受。乙方经独立慎重判断决定签署本协议，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及本协议签署时标的债权的现状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

[bookmark: _Ref128677602]第三条 标的债权的金额

截至基准日，标的债权的账面本金余额折人民币总计（大写）柒仟贰佰伍拾陆万伍仟伍佰壹拾肆元贰角（小写：¥【72,565,514.20】元），法定孳息部分由乙方根据裁判法律文书自行计算。标的债权的账面余额详见本协议附件一。

第四条 成交价款及支付方式

4.1成交价款
甲乙双方在充分考虑标的债权作为不良资产所具有的所有风险基础上，经由网上竞价确认乙方以在处置平台竞买成交价作为购买标的债权的成交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元（小写：¥【】元）。

4.2 鉴于双方在确定转让成交价款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标的债权作为不良资产存在的已揭示（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所列示的瑕疵风险）和潜在的瑕疵、风险，双方确认，无论何种瑕疵存在、何种风险发生，无论标的债权将来可实现的价值如何，双方对本条第4.1款约定的成交价款都不作任何调整，甲方也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4.3 不变更或撤销
基于乙方对标的债权的风险特征已有充分的理解，乙方同意不以“显失公平”“欺诈”或“重大误解”为由，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协议。

4.4 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

4.4.1 收款账户
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4405015800480900028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西塔支行

4.4.2 履约保证金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乙方以竞买人身份在竞拍前交纳的竞拍保证金及乙方先前交予甲方/处置平台的保证金（如有）自竞价成交之日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在乙方按本协议约定付清全部成交价款时，乙方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可转为相应成交价款。

4.4.3 成交价款的支付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支付不低于第4.1条约定的成交价款30%（已缴纳的竞价保证金于确认成交之日自动转为成交价款），须在本协议签署之次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收款账户付清第4.1条约定的成交价款，并承诺不以任何理由对该成交价款行使抵销权。

[bookmark: _Ref118447365]第五条 标的债权的转移及税费承担

5.1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转让标的债权；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债权。

5.2本协议生效并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标的债权才能完成从甲方转移至乙方：
A. 如标的债权转让需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双方应根据现行规定完成有关备案和审批工作；乙方负责办理相关备案和审批手续，甲方予以积极配合，费用由乙方承担。
B. 乙方已依照本协议关于成交价款的约定，按时足额地向甲方支付全部标的债权成交价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如有）、损失赔偿款（如有）、代垫费用（如有）等应付款项，且甲方已足额收到前述全部款项。

5.3在乙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期限支付完毕包括但不限于代垫费用、损失赔偿款、违约金、成交价款等全部应付款项的前提下，甲方在过渡期和交接期间因管理标的债权所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回收）由乙方享有。甲方在过渡期和交接期间因管理标的债权所产生费用由乙方独立全部承担。为避免疑义，在过渡期所产生的该等收益所产生的孳息由甲方所有。

5.4 双方确认，在权利转移日前，标的债权仍归甲方所有，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债权进行管理。

5.5 标的债权从甲方转移至乙方后（即满足本协议关于标的债权从甲方转移至乙方的约定条件，而无论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转让是否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下同），乙方对标的债权享有所有权。乙方应以自己的名义对标的债权进行处置，并自行承担标的债权处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费用、责任、风险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原债权人及/或甲方在权利转移日前就标的债权所有应付未付的费用，但甲方在交易基准日前已收到相关缴费通知且尚未支付的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5.6 如债务人及/或任一担保人在权利转移日后仍向甲方作出任何对债务的偿还支付，则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出具的书面划款通知书后的20个工作日内，将该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如有）后转交给乙方，并同时移交相关收款凭证等文件。

5.7 甲方与中介机构签署的相关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
甲方及其前手在成交日之前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的相应合同约定需承继的（如有），乙方同意无条件承继甲方及其前手在成交日之前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的相应合同。乙方无条件承诺，承担甲方及其前手债权人在以上合同中的全部义务（而不管该责任是产生于本协议签署前或签署后；且合同约定因甲方债权转让而需承担的义务亦由乙方承担）。乙方自行负责该等服务合同的继续履行、协商解约、终止事宜，并承担与该等服务合同相关的风险与责任；如需要甲方继续承担全额或部分的支付责任，或甲方被索赔，乙方应对甲方实际支付的款项给予全额补偿。

5.8 税费承担
乙方独立全部承担标的债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费。如标的债权所涉及的抵债资产需要过户，乙方需要自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至乙方名下所有环节的所有手续，且完成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涉及所有环节需缴纳的税、费，不论根据国家或者地方行政法规、政策文件、司法判决裁决、仲裁裁决、有关合同协议的约定等判断应由谁承担，实际均应由乙方承担，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协助配合办理相关过户等手续，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行独立承担。

第六条 风险的转移
本协议签订后，标的债权的风险自基准日次日起转移给乙方，乙方应独立承担标的债权于基准日后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任何已知或未知的损失、损害、风险或责任。乙方对此予以认可，并承诺对标的债权的瑕疵或风险，不因任何原因向甲方主张赔偿、回购或要求甲方承担责任。

[bookmark: _Ref120351919]第七条 标的债权的交付与通知
[bookmark: _Ref128676568]7.1标的债权的交付
7.1.1文件的交付
标的债权文件的交付，包括以下多个事项：
A.原则上，甲方应将标的债权文件在权利转移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付给乙方，乙方应在随附的标的债权文件清单上签字。该文件清单一经签署并交付，即无条件地证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债权证明文件）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如乙方无故不及时受领标的债权文件，甲方可以对债权文件资料选择公证提存，或者每日向乙方收取成交价款的万分之五的保管费，其应一并承担迟延受领标的债权文件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权利转移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后，乙方无权就标的债权文件及其交付范围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
B.甲方向乙方移送的标的债权文件仅限于甲方自原债权人取得的标的债权文件，以及在甲方对标的债权管理和处置过程中获得或持有的标的债权文件。甲方对于仅有复印件（或传真件，下同）无原件的文件材料，仅负责向乙方提供复印件。
C.乙方接收甲方移交的文件档案资料后，甲方及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因工作需要到乙方抽查或者阅览甲方移交给乙方的资料的，乙方应当积极予以配合。
7.1.2 抵债资产的交付
A.在交接期间内，甲方应向乙方交付抵债资产的权属文件（如有）。
B.在交接时，甲方实际占有并有效控制抵债资产的，甲方应向乙方转移占有。
C.如果抵债资产需要并能够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甲方予以必要的配合，一切费用由乙方负担。乙方要求甲方提供上述变更手续协助的时间自乙方付清本协议项下全部成交价款、违约金（如有）、损失赔偿款（如有）等之日起六个月内。
D.如果甲方在交接时没有实际占有并有效控制抵债资产，或抵债资产无法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甲方应向乙方交付与抵债资产相关的文件、证书等（如有），即视为甲方向乙方交付抵债资产。
虽有上述约定，乙方在此进一步确认，鉴于抵债资产存在或可能存在权属证书缺失、第三人享有优先权、不为甲方实际控制、欠缴土地出让金或其他税费等情形，乙方特此承诺，任何情况下，其将独立承担对该等抵债资产实施占有、控制、处分或办理过户登记时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责任，放弃就抵债资产提出任何异议或瑕疵的权利（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并自主负担抵债资产项下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任何应付未付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划拨土地使用权转移时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乙方承诺不因抵债资产过户不能或不能实际占有而向甲方主张回购该项债权或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或要求减轻或免除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任。

[bookmark: _Ref128798670]7.1.3 现金的交付
甲方同意在标的债权文件交接后20日内，将过渡期和交接期间内甲方因管理标的债权而获得的现金（如有），在扣除本协议关于标的债权管理产生的相关费用后，支付给乙方。

7.1.4 完成标的债权转移后，如有需要，甲方应乙方书面申请配合协助乙方办理已转让的标的债权所涉及的诉讼（含执行）主体和抵押权人变更手续等（乙方要求甲方提供上述配合协助的时间自乙方付清本协议项下全部成交价款、违约金等之日起六个月内），若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承诺确认，甲方并不对乙方的变更主体行为能否实现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不得因无法变更诉讼（含执行）主体或抵押权人等手续而向甲方主张回购该标的债权或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7.2 标的债权的加速交付
自权利转移日后，甲方不再承担标的债权的管理责任。在交接期间内，如遇紧急情形，甲方有权对部分标的债权加速交付，并对加速交付部分进行单独通知或个别公告，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乙方不予配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风险由乙方承担。

7.3标的债权转让通知

7.3.1 双方确认，无论双方在交接期间内是否完成标的债权文件和抵债资产的交付，乙方均应在权利转移日后【30】日内，采取EMS邮寄送达、现场送达、公证送达等送达债权转让通知的方式，以甲方和乙方共同的名义并以甲方认可的内容通知债务人和/或担保人。若该等主体下落不明导致无法直接送达，则由乙方以甲方和乙方共同的名义并以甲方认可的内容在全国或者省级报纸上发布标的债权转让公告。如乙方迟延受领标的债权文件和抵债资产，乙方仍应按照本条约定发布标的债权的转让通知，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费用的额外增加，均由乙方承担。

7.3.2 因上述公告和送达工作而产生的邮寄费、差旅费、公告费、公证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7.3.3 乙方应当及时留存债权通知过程中形成的通知证据原件，包括但不限于催收通知、送达回执、邮寄回单、来往数据电文、公证书、公告报纸等材料。因未及时送达产生的债权及担保权利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灭失、无效、超过诉讼时效、因未通知而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进一步确认，甲方的通知义务只限于进行适当的通知行为，无论债务人、担保人对标的债权转让的通知是否知悉签收和确认，不影响甲、乙双方之间就标的债权进行转让的效力，也不导致甲方的进一步义务或违约责任。

7.3.4 债权转让通知内容
乙方应对债权转让通知内容作最终审核和确认，如因债权转让通知内容有误导致的责任和后果由乙方承担。

7.3.5 乙方迟延受领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影响
乙方迟延受领标的债权文件和抵债资产，不影响甲方对标的债权的转让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费用的额外增加，均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过渡期标的债权的管理

8.1 在过渡期内，甲方拥有对标的债权的所有权、自主管理、处置权，甲方按照下列原则管理、处置标的债权：（1）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遵守甲方制定的有关资产管理和处置的规定。

8.2在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债权涉及相应的诉讼时效等法定期间进行维护，但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除外。如标的债权在基准日之前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等法定期间，则不属于甲方维护的范围。

8.3 在过渡期内，甲方因维护标的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看管费、维护费、评估费、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保险费等），由乙方承担，如由甲方先行垫付的，甲方应提供相关费用的有效证明（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原件由甲方保存）。该费用可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第7.1.3条规定在回收现金中直接予以扣除，但无现金回收或现金少于费用的，乙方应按甲方的通知支付相应费用。否则，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第九条 声明与保证
9.1甲方的声明和保证

9.1.1签约和履约资格保证：甲方保证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代表甲方签署本协议人员已获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相应授权或批准。

9.1.2非欺骗保证：甲方保证在持有标的债权期间没有伪造任何文件，在本次交易中没有故意提供任何虚假信息。

9.1.3不冲突保证：甲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9.1.4根据本协议对标的债权的定义，如标的债权中部分主债权、从权利已转化为重组、和解、抵债等协议项下或法院抵债裁定所对应的权利的，且该等重组、和解协议中的豁免（如有）是附条件的，只要基准日前该等协议中的豁免条件仍未成就或抵债物未完成过户，甲方实际持有的该部分标的债权本金数额，就应按照其豁免前数额或抵债金额计算。

9.2 乙方的声明和保证

9.2.1 签约和履约资格保证：乙方保证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有权受让标的债权、乙方在本协议的签署人员已获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相应授权或批准。乙方承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的主体。并进一步保证不向前述禁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主体或其投资、控制的实体转让本协议约定的标的债权。

9.2.2 非欺骗保证：乙方保证其为签署、履行本协议而向甲方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信息，均在提供资料的当日和适用/使用期内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故意隐瞒和欺骗的情况。

9.2.3 不冲突保证：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bookmark: _Hlk6093141]9.2.4 审慎调查和独立判断保证：乙方确认，基于标的债权的特殊性，甲方就标的债权只进行现状出售，乙方独立判断标的债权法律上的有效性和商业价值。乙方在参与竞买标的债权前，已经认真审阅了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文件，对标的债权的现状进行了审慎的调查，乙方完全知悉并接受标的债权的所有风险、瑕疵。乙方进一步确认并保证，基于标的债权的特殊性及现状出售的性质，甲方未就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的诉讼时效、担保效力、可回收性或乙方受让标的债权后的预期收益等向乙方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和保证，乙方是在独立判断标的债权法律上的有效性和商业价值后自主作出报价，并独自承担因其判断失误而可能遭受的一切风险。

9.2.5 依法行使权利保证：乙方保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对受让的标的债权行使权利，不采取非法措施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当措施。因乙方违法行使权利导致甲方利益受损的，乙方将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以及因此所支付的费用。

9.2.6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保证：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及成交价款，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乙方依法可支配的财产，不涉及洗钱、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

9.3 乙方特别承诺

9.3.1 乙方受让转让标的后，如果乙方因标的债权存在能够追究甲方及甲方的前手权利人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则乙方自权利转移日起无条件自动全部放弃该等权利，并不以任何方式向甲方及其前手权利人追究任何法律责任；且乙方在向任何第三人转让全部或部分标的债权时，保证通过对该第三人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要求该第三人作出与乙方在本款中的承诺相同的承诺；如任何第三人因与标的债权有关的事项向甲方或其前手权利人追究法律责任的，乙方应出面解决，并对甲方、甲方的前手权利人因第三人的追究而遭受的所有损失给予足额补偿。

9.3.2 乙方同意并保证，如果标的债权中存在能够追究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乙方承诺放弃并承诺在其与后手签署的协议中要求后手也放弃该等权利，并不以任何方式向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同时保证不对外披露及做出有损于中国外债偿还信誉的行为，且保证其后手遵循该规定。乙方保证不通过本协议项下交易从事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从事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9.3.3 乙方确认知悉本协议所揭示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的风险，乙方接受标的债权按照基准日现状予以转让的事实，基于转让标的债权不良资产的特性，甲方对标的债权清收的困难性和可回收性未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乙方对该等事实予以确认，乙方自愿承担受让该等标的债权后可能承受的一切风险以及由该等风险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或无法实现的预期利益。本协议一经签署，乙方不可撤销地承诺其将放弃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其他任何理由主张变更、撤销、解除本协议或减损本协议效力的其他任何权利。

9.3.4 乙方承诺若本协议非因甲乙双方原因而被解除、撤销或无效的，在乙方向甲方返还标的债权（含乙方对标的债权实现的回收）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无息原路返还乙方实际支付的成交价款，乙方已缴纳的其他款项甲方不予返还；乙方进一步承诺若在乙方受让标的债权后发生标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标的债权灭失等情形的，乙方确认在返还时，甲方有权在不超过该部分标的债权本金限额内扣减相应转让价款及利息，甲方应将扣减后的余额后向乙方返还。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非因双方原因而被解除、撤销或无效的情况下，不影响本款约定的有效性。

9.3.5乙方承诺如标的债权存在国家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司法部门或前手转让合同规定或认定不得转让以及限制转让债权，乙方在收到甲方出具的函件后5个工作日按甲方的要求进行无偿退还债权全部档案和权利，并及时协助甲方办理无偿退还相关手续，乙方承诺不得因此追究甲方及前手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且不影响其他标的债权继续履行的效力。乙方承诺，若向第三方转让标的资产，将通过对第三方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要求该第三方做出与本款约定相同的承诺。

[bookmark: _Ref118455871]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甲方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_Ref118454434]在乙方没有任何违约情形的前提下，如果甲方有过错且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主要义务，导致乙方主要权利不能行使，且在接到乙方发出的违约催告通知后（30）日内，甲方仍旧不能消除违约情形，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成交价款及相应的活期存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除此之外，甲方对乙方不再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10.2乙方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_Ref118455973]10.2.1 若乙方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均视为乙方违约：
A.乙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关于风险及其责任承担的约定；
B.乙方在本协议第九条所作的声明和保证中有一项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或违法；
C.乙方违背在本协议项下相关承诺的。

10.2.2如乙方违反付款义务，未能按时足额支付相应款项，自逾期之日起，甲方有权选择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并就应付未付成交价款自逾期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应付未付成交价款付清之日止。但甲方仍保留随时解除协议的权利，该解除权不因乙方已付款项占成交价款的比例多少而受到影响。
（2）解除本协议，该解除权不因乙方已付款项占成交价款的比例多少而受到影响，甲方有权选择单独或同时行使以下一项或多项权利：
①没收乙方已缴纳的竞拍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②要求乙方支付解约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成交价款的【30】%；
③要求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将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再行拍卖或者以其他方式另行处置时拍卖价款/成交价格低于原成交价格的差额损失、另行处置时产生的拍卖费用、乙方未按时支付剩余成交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甲方索赔所产生的费用等）。
本协议解除后，甲方有权另行处置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标的债权后续处置与收益均与乙方无关。乙方不得就解除行为及/或标的债权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10.2.3 除本协议第10.2.2条约定的违约情形外，若乙方出现本条第10.2.1款所列违约行为之一或其他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选择单独或同时行使下列一项或多项权利：
（1）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合同并采取补救措施；
（2）要求乙方纠正违约行为并自违约之日起至违约行为纠正之日止每日按照成交价款总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3）要求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解除本协议，并按本协议第10.2.2（2）的约定行使权利。

10.2.4无论甲方是否就乙方已发生的违约情形作出选择及作出何种选择，均不意味着甲方放弃了本协议约定的甲方采取救济措施的选择权，甲方有权在乙方再次发生本协议约定的任一违约情形时（重新）进行选择。

10.2.5乙方任一违约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均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及甲方向乙方提起索赔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及仲裁费用、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保险费、调查取证费等）。

10.2.6协议非因甲乙双方原因而被解除、撤销或无效的，在乙方向甲方返还标的债权（含乙方对标的债权实现的回收）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无息原路返还乙方实际支付的成交价款。

第十一条 保密条款

本协议各方于交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其他方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和使用，此保密义务的期限为永久，但根据法律或有关政府机构要求应当进行披露的除外。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12.1 定义
本协议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依法律规定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非由于甲方或者乙方的过失或疏忽，发生了甲乙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的客观情况。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瘟疫、战争、政变、恐怖主义行动、骚乱、罢工以及新法律或国家政策的颁布或对原法律或国家政策的修改等因素。

12.2通知义务
当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并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时，发生事件的一方当事人应当立即将事件情况如实通知对方。如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及时作出通知的，应在障碍消除后立即将事实情况通知对方。

12.3证明责任
受不可抗力事件阻碍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在排除不可抗力事件妨碍的十五日内请求并获得事件发生地的政府有关部门或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12.4法律后果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法律适用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执行及履行和争议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法律。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选择下列【A】争议解决方式：

A. 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 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C. 向【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第十五条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及加按指模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通知

16.1 本协议各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

甲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58楼
邮政编码：51062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16.2 本协议约定的上述送达地址适用于本协议相关的各类通知、协议、文书的送达，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履行期间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的送达，以及协议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争议进入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后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仲裁及其他程序中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甲方以外的本协议其他方向甲方发出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或法院、仲裁机构向甲方进行送达时可以选择邮寄送达、直接送达中的任一种送达方式；甲方向本协议其他方发出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或法院、仲裁机构向甲方以外的协议其他方进行送达时可以选择邮寄送达、直接送达或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电子送达中的任一种送达方式。

16.3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的，应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本协议其他方；一方在本协议争议阶段或本协议争议进入执行阶段变更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的，应向法院及本协议对方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甲方可通过公告通知的方式向本协议其他方进行通知，甲方以外的本协议其他方应通过书面通知（传真、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除外）的方式向本协议其他方进行通知；在仲裁及民事诉讼程序时当事人地址变更时应当向仲裁机构、法院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

16.4一方未按前述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各方所确认的送达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因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本协议其他方和法院或仲裁机构、当事人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以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电子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之日为送达之日；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的，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对于上述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的送达地址，法院、仲裁机构进行送达时可直接邮寄送达或电子送达，即使当事人未能收到法院或仲裁机构邮寄送达或电子送达的文书，由于其在本协议中的约定，也应当视为送达。

16.5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仲裁后，如当事人应诉并直接向法院、仲裁机构提交送达地址确认书，该确认地址与诉前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一致的，以向法院、仲裁机构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准（该送达地址适用本协议约定的送达方式及送达的法律后果）。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

17.1本协议签署前形成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任何文件如与本协议相冲突，应以本协议为准。

17.2如果本协议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应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17.3本协议中所有条款的标题仅为查阅方便，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被解释为本协议之组成部分，或构成对其所指示之条款的限制。

17.4本次债权转让发生的费用，本协议没有约定的，由履行义务的一方承担；法律有规定的，按法律规定执行。

17.5在签署本协议时，各当事人对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均已阅悉且无异议，并对本协议约定的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17.6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附件、补充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7.7本协议一式【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贰】份，乙方执【  】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编号：】《债权转让协议》签署页）


甲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协议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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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标的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为：2026年4月30日  币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保证人名称
	抵押物名称
	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利）
	迟延履行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债权合计
	备注

	仁化县富民实业有限公司
	黄伟江、王霞、段云生、钟秋芳
	债务人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山门左侧原金霞小区红锦湾旅游度假养老养生大酒店A、C、D幢的房产，抵押物面积合计11,691.29㎡。
	51,633,414.20
	35,195,205.95
	19,222,847.70
	384,784.86
	106,436,252.70
	

	仁化县和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仁化县富民实业有限公司、黄益琳、吕凤萍、宦忠义
	1.债务人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开发区金霞小区C面（丹霞山北门水上入口服务区）商业街32宗商铺，建筑面积合计1,504.97㎡；
2.债务人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开发区金霞小区C面（丹霞山北门水上入口服务区）商业街第二层G、F区，建筑面积合计788.83㎡；
3.仁化县富民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山门左侧原金霞小区B幢首层2号，建筑面积91.89㎡；
4.黄益琳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开发区金霞小区A1栋，建筑面积361.71㎡。
	17,000,000.00
	16,173,552.11
	6,976,375.00
	129,593.00
	40,279,520.11
	

	韶关锦水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韩远富、黄益琳、吕宝康、吕凤萍
	仁化县和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仁化县丹霞开发区金霞小区C面丹霞山北门水上入口综合服务区A幢第三层，抵押物面积1,980.18㎡。
	3,932,100.00
	 4,006,134.07 
	 1,840,026.20 
	0
	 9,778,260.27 
	

	合计
	
	
	 72,565,514.20 
	 55,374,892.13 
	 28,039,248.90 
	514,377.86 
	[bookmark: _GoBack]156,494,033.10 
	



